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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于 2019 年 9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发来的 130 号

监管问询函，函件内容如下： 

2019 年 9 月 3 日，你公司披露了《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

告》,公告显示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能按照法定程序正常召开。我局对此表示

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进行认真自查。 

一、我局已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书面正式约谈你公司所有董事和监事并要求

你公司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请说明你公司为落实上述监管要求

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 

二、公告显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名股

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参会前受到公司股东东方恒正有关人员的干扰和压力，导致见

证律师无法正常参加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对下列事

项进行说明: 

(一)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二)请详细说明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节点、

相关人物、沟通细节等。 

(三)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足以构成履职障碍并解释原因。 

三、公告显示，你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择机另行召集股东大会，就相关议案进

行审议。请说明你公司下一步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相关计划。 



针对上述问题，请你公司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作出明确说明，并于 9

月 6 日前报送我局，同时进行公开披露。我局将对上述事项进行持续关注，并视

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此外，请告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相关见证律师

于 2019 年 9 月 5 日上午 9:30 到我局进行监管谈话。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 日 

 

    

 

 


